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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華
嚴
經
普
賢
行
願
品
》  

補
充
講
表 

◎
附
表
十
二
：
糅
合
《
普
賢
行
願
品
親
聞
記
》
、
《
普
賢
行
願
品
隨
聞
記
》 

○
何
以
故
？
若
諸
菩
薩
以
大
悲
水
饒
益
眾
生
，
則
能
成
就
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故
。 

※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裂
網
疏
》
卷
六
云
：
「
今
既
隨
順
真
如
法
性
，
依
四
諦
觀
而
發
四
弘
。
故
於
一
切
時

中
，
隨
己
堪
能
，
或
修
自
利
之
行
，
能
為
眾
生
作
增
上
緣
，
即
是
利
他
； 

或
修
利
他
之

行
，
能
破
自
心
顛
倒
煩
惱
，
即
是
自
利
。
乃
至
一
行
一
住
一
坐
一
臥
，
苟
可
自
利
利
他
，

則
應
作
之
； 

苟
不
可
以
自
利
利
他
，
則
不
應
作
。
設
使
自
雖
有
益
，
能
令
人
損
； 

或

雖
有
益
他
人
，
自
墮
名
利
，
皆
亦
不
應
作
也
。
發
菩
提
心
者
，
最
宜
勤
加
觀
察
。
」 

○
復
次
，
善
男
子
！
言
普
皆
回
向
者
。
︵
倓
虛
大
師
《
普
賢
行
願
品
隨
聞
記
》
︶ 

◆
普
：
總
收
上
九
，
謂
九
門
所
作
悉
皆
回
向
。
回
謂
回
轉
，
向
謂
趣
向
。
回
自
己
所
修
之
功
德
，
向
於

所
期
也
，
即
回
己
善
法
有
所
趣
向
。
如
念
阿
彌
陀
佛
，
回
向
極
樂
淨
土
；
作
諸
善
法
，
回
向
和
平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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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是
正
回
向
也
。
如
期
望
惡
事
，
即
邪
回
向
。
於
正
回
向
有
三
：
初
、
回
自
向
他
：
回
己
之
功
德
，

施
於
一
切
眾
生
也
。
二
、
回
因
向
果
：
回
所
作
淨
業
，
向
於
佛
果
也
。
三
、
回
事
向
理
：
回
向
實
際
，

亦
即
一
一
消
歸
不
可
思
議
圓
妙
三
諦
也
︵
即
是
用
還
照
體
或
攝
用
歸
體
之
意
︶
。 

※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裂
網
疏
》
卷
六
云
：「
不
為
名
聞
利
養
，
是
斷
現
在
有
漏
；
不
著
世
間
果
報
，
是
斷 

未
來
有
漏
，
此
二
即
是
迴
事
向
理
。
但
念
自
他
利
益
安
樂
，
即
是
迴
自
向
他
。
迴
向
阿
耨
菩
提
，

即
是
迴
因
向
果
。
隨
修
一
一
行
時
，
皆
悉
具
此
三
種
迴
向
，
方
得
成
就
波
羅
蜜
義
。
」 

△
以
下
糅
合
《
印
光
大
師
文
鈔
菁
華
錄
》 

◆
今
將
所
作
得
人
天
福
報
之
因
，
回
轉
歸
向
於
往
生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，
以
作
超
凡
入
聖
、
了
生
脫
死
，

以
至
將
來
究
竟
成
佛
之
果
，
不
使
直
得
人
天
之
福
而
已
。
用
一
回
字
，
便
見
其
有
決
定
不
隨
世
情
之

意
；
用
一
向
字
，
便
見
其
有
決
定
冀
望
出
世
之
方
。
所
謂
回
因
向
果
、
回
事
向
理
、
回
自
向
他
也
。

所
作
功
德
，
人
天
因
也
，
回
而
向
涅
槃
之
果
。
所
作
功
德
，
生
滅
事
也
，
回
而
向
不
生
不
滅
之
實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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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
理
。
所
作
功
德
，
原
屬
自
行
，
回
而
向
法
界
一
切
眾
生
，
即
發
願
、
立
誓
、
決
定
所
趨
之
名
詞
耳
。 

○
皆
悉
迴
向
盡
法
界
、
虛
空
界
一
切
眾
生
。…

開
示
人
天
涅
槃
正
路
。
︵
《
普
賢
行
願
品
親
聞
記
》
︶ 

◆
願
一
切
眾
生
離
二
死
苦
，
成
究
竟
善
。「
盡
法
界
、
虛
空
界
眾
生
」
者
、
即
盡
真
如
實
際
心
，
及
虛
空

中
所
有
眾
生
也
。
眾
生
欲
行
惡
法
，
皆
悉
不
成
者
，
有
二
義
：
一
者
、
菩
薩
說
法
教
化
，
自
然
不
敢

作
惡
。
二
者
、
有
不
可
思
議
菩
薩
暗
中
加
被
，
令
惡
業
不
成
，
善
業
成
就
。
反
上
可
知
，
以
諸
惡
不

作
故
，「
關
閉
諸
惡
趣
門
」，
眾
善
奉
行
故
。
「
開
示
人
天
涅
槃
正
路
。
」
開
：
開
導
。
示
：
指
示
。
開

示
眾
生
心
中
人
人
本
有
之
涅
槃
路
也
。
縱
一
時
不
得
涅
槃
，
亦
不
失
人
天
正
路
。 

○
若
諸
眾
生
，
因
其
積
集
諸
惡
業
故
，…

…
究
竟
成
就
無
上
菩
提
。 

◆
普
賢
菩
薩
謂
若
有
眾
生
因
造
惡
業
，
我
願
代
受
其
苦
果
，
而
令
解
脫
，
以
至
究
竟
成
佛
。
此
心
人
所

難
發
，
因
無
廣
大
心
，
無
成
佛
意
，
故
不
能
代
苦
。
若
欲
成
佛
，
必
能
度
眾
生
而
代
其
苦
。
代
苦
有

七
種
義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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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者
、「
悲
心
好
樂
故
」：
世
人
往
往
有
以
情
愛
代
苦
者
，
菩
薩
以
同
體
大
悲
代
眾
生
苦
，
悲
勝
愛
已
可

概
見
，
況
同
體
乎
！ 

二
者
、「
作
增
上
緣
故
」：
菩
薩
修
諸
苦
行
，
破
除
身
見
，
為
眾
生
所
羨
慕
作
增
上
緣
，
如
如
來
雪
山
六

年
苦
行
之
類
是
也
。 

三
者
、「
留
惑
潤
生
代
苦
」：
能
了
生
死
，
為
度
眾
生
不
了
生
死
是
也
。 

四
者
、「
殺
惡
眾
生
代
苦
」：
如
眾
生
欲
作
大
惡
，
菩
薩
殺
之
，
自
墮
免
彼
墮
故
。 

五
者
、「
處
惡
趣
代
苦
」：
如
如
來
往
劫
大
旱
時
，
變
為
摩
竭
陀
大
魚
，
以
肉
施
眾
生
等
事
是
也
。 

六
者
、
以
「
稱
真
之
願
代
苦
」：
以
稱
真
之
願
，
潛
至
稱
真
之
苦
，
即
為
代
苦
。 

七
者
、「
自
他
無
異
故
代
苦
」：
以
法
身
同
故
，
彼
苦
即
我
苦
；
然
與
菩
薩
有
緣
者
，
得
菩
薩
代
苦
。
又

者
，
有
可
轉
之
業
可
代
。
其
有
不
可
轉
之
業
，
受
苦
不
知
悔
改
者
，
不

能
感
應
道
交
故
，
非
菩
薩
不
代
也
。 


